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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年度机构编制统计年报指标解释 

 

1. 单位全称：指由中央编办批准的全称。 

2. 单位简称：填写本单位常用的简称，填写格式为“××所”，例如

数学院、化学所等。 

3.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、法定代表人：指本单位《事业单位法人证

书》中的相应内容。 

4. 批准文件及文号：指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和中央机构

编制部门印发的部门设立文件及文号。 

5. 单位设立时间：设立本单位的时间，一般与批准文件时间一致。 

6. 邮政编码：指本单位所在地区的邮政编码。 

7. 联系电话：指本单位的联系电话，填写格式为“区号-电话号码”。 

8. 域名：填写本单位网上域名。例如 www.cas.cn。 

9. 通讯地址：指本单位详细通信地址，包括省、市、县（区）、乡

（镇、街道）和门牌号码。 

10. 流动编制人数：指根据《中国科学院人事局关于加强事业编

制人员分类管理的通知》（科发人函字〔2016〕78 号）要求，报院备

案、目前仍纳入流动编制管理的人员数。 

11. 项目聘用人数：指本单位项目聘用人员数。 

12. 在编领导人数：指实际配备的单位正、副职领导人数。 

13. 本年度接收军转干部：指本年度指国家批准的计划内军队转

业干部，不包含自主招聘的军队干部。 


